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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沪人社规〔2025〕4号

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四部门关于印发
《长江三角洲区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领域轻微
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清单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落实国家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，深化轻

微违法不予行政处罚制度跨区域协同，在长江三角洲区域内统一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领域不予行政处罚标准，现将《长江三角洲区

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清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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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附件：长江三角洲区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领域轻微违法行为

依法不予行政处罚清单

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2025 年 1 月 23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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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长江三角洲区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领域
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清单

为进一步落实国家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，深化轻

微违法不予行政处罚制度跨区域协同，在长江三角洲区域内统一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领域不予行政处罚标准，努力做到宽严相济、

法理相融，携手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，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

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
的规定，制定本清单。

一、下列轻微违法行为，及时改正且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

不予行政处罚：

1.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四条第二款，用人

单位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、法规规定，

但相关规章制度实施时间不满 3 个月的；

2.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九条，用人单位以

担保或其它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、扣押劳动者物品，但人均涉

及金额 500 元以下、涉及人数 5 人以下，已按要求及时退还并取

得劳动者谅解的。涉及残疾人劳动者的除外。

二、下列违法行为，初次发生、危害后果轻微且及时改正的，

不予行政处罚：

3.违反《劳务派遣暂行规定》第三条第三款，用工单位决定

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辅助性岗位，未经法定程序协商确定，未在

用工单位内公示，但未对劳动者造成损害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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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违反《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》第七条，用人单位未保

障女职工享受产假，但涉及人数 3 人以下，及时改正（如依法给

予女职工补休或者给予合理补偿）并取得谅解的。

三、符合下列情形的违法行为，不予行政处罚：

5.违反《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》第五十八条第十项，职

业中介机构超出核准的业务范围经营，但属于初次发生、已及时

改正、没有违法所得、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不超过 6 个月，危害后

果轻微且未对劳动者造成损害的；

6.违反《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》第五十五条，职业中介

机构在职业中介服务不成功后未向劳动者退还所收取的中介服务

费，但属于初次发生、及时改正、危害后果轻微，且人均涉及金

额 500 元以下的。

本清单以外的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等法律、

法规、规章规定的不予行政处罚情形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领域轻

微违法行为，依法不予处罚。

对于适用不予行政处罚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领域轻微违法行

为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

则，通过批评教育、指导约谈等措施，指导督促当事人严格遵守

国家和长江三角洲区域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等规定，依法合规

开展活动。

本清单自 2025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9 年 12 月

31 日。

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5年 2月 19日印发


